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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席國際會議核銷提醒 

 

請於出國前完成 

 
1. 先填報「學生出國申請單」 

2. 若因特殊理由需搭乘「非本國班機」(華航、長榮、星宇)或需核銷會議註冊費，請填會計事

項申請單。 

3. 出國期間請保留好每一航段之登機證正本，以利核銷。 

 

「學生出國申請單」步驟 

1. 出國前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出國申請與報告繳交系統填寫出國申請表 

 

 

 

 

2. 新增出國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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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填寫資料發現有誤，可重新進入校務資訊系統點選出國申請，點選 修改”即可進入上一步

驟畫面。 

3. 填入會議相關資訊，包括會議名稱、經費來源，國科會補助請勾選政府補助-國科會(J)，若

有其他經費來源，如老師的研究計畫，就依照經費來源一併勾選。 

 

4. 出國、返國日請與機票起訖日期-台灣出發日、抵達台灣日相同，請勿填成離開會議當地的日

期。列印申請表紙本，並在申請人的地方“簽名”，送指導教授簽名後紙本送至院辦林小姐(分機 

4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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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後核銷程序 

 
1. 返國後請先完成國科會出國報告上傳並填寫經費支出分攤表(僅獲國科會補助也需要填)後送

出，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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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寫出國差旅報告書，以下為各項補助說明 

生活費︰ 

免附單據；回國當日僅支付生活日支額 3 成；補助期間以會議期間+正常交通往返期間(日期統

一以台灣時間計算) 

匯率以出國前一日(工作日)賣出現金匯率金額。 

若當日有搭乘跨夜班機、過境旅館、免費住宿生活日支額亦為 3 成。 

機票核銷︰ 

(1)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旅客收據／行程表」（2）登機證存根（3)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

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抬頭:國立清華大學，統編:46804804) 

★艙等依規定為經濟艙。 

★因機票金額為實支實付，收據金額若含住宿費用，請將機票金額分別開立或請公司於（機+ 

酒）收據上註明單買機票金額並請公司於註記處蓋章。 

註冊費 ︰ 

(1) 原始單據(invoice)(2)刷卡付費者請附上刷卡帳單影本；匯款付費者請檢付匯款水單(以正確

換算匯率用) 

 

 

ps1 如果補助只夠核銷機票費，那就可以只付機票費相關資訊。 

ps2 以補助機票費優先，其次為註冊費，再其次為生活費。 

ps3.若有其他經費補助來源請一併告知，辦公室需製作經費分攤程序。 

 

出國差旅報告書若有疑問，可與院辦林小姐聯繫確認

校內分機 42262，Email: cosrfin@my.nthu.edu.tw 

mailto:cosrfin@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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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差旅費─應檢附單據自我檢核表 

單據核銷前，應檢查以下項目是否齊全：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出國申請單 

□搭乘外籍航空需先提出會計事項申請單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 

付票款之文件 

□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 

證明 

□長途大眾陸運工具交通費單據 

□手續費、保險費、行政費 (含註冊費，應於出國前簽報首長核准) 單

據 

□出國前一天滙率表（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 

□出國報告審核表(國科會經費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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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會計事項申請單 
申請日期： 114 年 月 日 

( 
) 

計畫編號 
 

費用別 
 

請購編號 
 

 

 

 

 

 

 

 

 

申

請

項

目 

可

複

選 

□逾一萬元先行墊付【承辦人→主持人/組長→單位主管（授權10萬元以下）→校長】

代墊項目: 

代墊方式: ○現金  ○信用卡

代墊人： 金額： 

應詳細說明未能由學校逕付受款人原因或提供相關證明。 

1. 機關經費支出倘因公務需要，除下列情形外，得由員工先行墊付後，再行請款： 

(1) 由採購單位或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辦理之採購，應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

購卡支付。 

(2) 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經常辦理採購業務者，其付款方式應依前點規定辦理。 

□國內因公務搭乘計程車 【承辦人→主持人/組長→單位主管→校長】 

1. 應詳細說明未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原因。 
2. 與國內出差旅費之交通費不得重複報支。 

國外旅費： 

□搭乘外籍航空 【承辦人→主持人/組長→單位主管（授權）】 

○出（返）國當日，本國籍航空客位已售滿 ○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出（返）國當日，無本國籍航空班機飛航 ○本國籍航空班機無法銜接轉運 
○其他  

□行政費 金額:  【承辦人→主持人/組長→單位主管→校長】 

○資料費 ○報名費 ○註冊費 ○郵電費 ○翻譯費 ○運費 

□ 相當(或比照)簡任十二職等使用自籌收入搭乘商務或相當之座(艙)位 

【承辦人→主持人/組長→單位主管→人事室(會辦)→校長】 

□暫借款 【承辦人→主持人/組長→單位主管（授權國外旅費 10 萬元以下）→主計室→校長】 

○暫借出國經費。借款人：＿＿＿＿＿＿ 金額：＿＿＿＿＿ 
○暫借活動經費。（應檢附活動明細表）借款人：＿＿＿＿＿ 金額：＿ ＿ 
○其他暫借款。(應說明暫借原因並檢附支用明細表) 借款人：＿＿＿＿ 金額：＿＿＿ 
＿ 
1. 奉核後，活動前 1 個月內借款，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核銷。 
2. 預計還款日期： 年 月 日 

 

原 因 

 

承辦人 主持人/組長 單位主管 會辦單位 主計室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電話 

 


